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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与实施，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逐步确立并得以完善，而个人信息与隐

私的交叉部分——私密信息的法律适用问题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以此为背景，从个人信息与隐私

的概念差异始发，依托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个人信息的保护状况，比较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方式，在个

人信息与隐私的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私密信息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解决

私密信息的法律适用冲突问题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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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ystem has gradually been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However, 
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private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 inters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355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355
https://www.hanspub.org/


张扬 
 

 

DOI: 10.12677/ojls.2023.114355 2487 法学 
 

privacy, remains a controversial topic.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dif-
ference between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relying on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otection situ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ompares the protection me-
thod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analyzes 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private in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and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solving the conflict of legal application of private information through leg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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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背景 

大数据时代来临，让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保护愈加为公众所关注。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隐私等

概念很少被区分，时常出现混用现象 1，而实际上个人信息与隐私是两个甚有区别的概念。长期以来，我

国的法律都将个人信息与隐私进行了区分[1]。隐私是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个人私密，属于

绝对人格权。个人信息则是能被记录下的、可以被识别自然人身份的相关信息，形式限于能与特定自然

人形成联系的特定信息，兼具人格权益与财产权益属性。基于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差异，我国法律构建了

个人信息与隐私各异的保护体系。在二元保护体系下，个人信息与隐私也并非毫无关联的概念，二者存

在交叉部分——私密信息。而私密信息作为个人信息还是隐私受到法律保护仍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要

解决私密信息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先对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保护制度进行理论与实证上的对比，再对私密

信息保护适用何种保护方式更加合理、保护效果更佳作出判断，以此解决私密信息法律适用冲突问题。 

2. 个人信息与隐私的法律保护 

基于个人信息与隐私各自的概念，我国立法将个人信息与隐私区分开来，构建了两套保护体系。隐

私权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法律概念，其保护体系已发展得十分成熟，本文仅作简单概括。而个人信息特

有的保护制度通过《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的出台而逐步确立，现阶段仍在

发展过程中，其中存在部分需要探讨的问题，各类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实施情况各异，具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2.1.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一项具体权利，当然适用人格权禁令制度、人格权请求权、人格权侵权损害赔

偿等法律规定，受到法律保护。根据我国民法对权利保护的体系，法律对以隐私权为典型代表的人格权

提供了两大类型的救济方法。一类为人格权请求权救济方法，在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行为人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除此之外，在符合条件时为了防患于未然，民事主

体还可以在诉前申请人格权禁令。通过这一预防性措施防止人格权遭受侵害或者损害扩大。另一类债权

请求权的救济方法，多为在隐私权遭受侵害后请求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一种消极保护手段。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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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所在团队在其所在高校小范围内发放了调查问卷，发放问卷份，回收有效问卷 120 份，其中 89%被调查者不能区分“个人信

息”、“隐私”、“私密信息”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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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遭受损害后，受害人可以请求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总的来说，人格权保护制度在《民法

典》时代的发展已经较为完善，形成了一套事先预防、事后救济的一套保护体系。但在互联网时代，隐

私权侵权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信息化，传统隐私权救济方式受到新兴侵权方式的挑战，更加关注与信息

网络相关的隐私侵权救济应是未来隐私权法律保护方式构建的发展方向。 

2.2.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2.2.1. 个人信息的保护应适用人格权保护制度 
《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放在同一标题下，可见个人信息的保护与隐私权的保护存在共

通之处，但由于《民法典》并未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概念，个人信息只能作为一项民事权益受到法律

保护。故个人信息权益能否被解释为这种“人格权”、成为人格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在学界仍存在争议。

笔者的观点是个人信息应当适用人格权保护制度。其一，虽然“个人信息权”的说法并未被法律承认，

但个人信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早已为法律文本与社会各界接纳。“个人信息保护”写入《民法典》人格

权编，体现出法律文本对该法益的关切。在实务中以个人信息纠纷提起诉讼也在运用人格权相关法律对

案件进行裁判，如果将个人信息排除在人格权保护范围之外存在矫枉过正的嫌疑。其二，伴随着个人信

息运用范围的进一步拓宽、加深，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应当更加完善和多元，让个人信息保护适用人

格权保护制度符合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价值方向。 

2.2.2. 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具体构建与保护情况分析 
除了可以适用人格权普遍性的保护措施，为了解决传统人格权保护制度所不能涵摄的部分，个人信

息构建出一套个性的保护体系。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体系包括私法保护、公法保护、个人信息处

理者的保护等。 
私益诉讼是个人在寻求个人信息权益私法救济的手段之一，但在实务中私益救济的效果仍有待提高。

如遇个人信息权益受损情况，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人格权纠纷的诉讼是一种直接而权威的维权手段。

根据《个保法》，权利人无需承担个人信息权益损害的过错证明责任，理论上来说证明个人信息侵权较

其他人格权更为容易。而通过案例检索，笔者发现通过私益诉讼解决个人信息纠纷的具体情况仍较差。

笔者通过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进行司法案例检索，检索到个人信息民事纠纷共 214 起，其中撤诉案件达

108 起，占案件总数比例过半。而在经过实际审理的案件中，仅有 30 起案件原告胜诉。胜诉的案件多为

劳动者信息、应届生信息等比较好证明具体损害的相关案件。而在大量案件败诉的原因中，最常出现的

败诉原因是原告权利人无法证明侵权损害结果。大部分个人信息侵权情况较轻(案例库中所有个人信息纠

纷标的额均在 0~50 万范围内)，有时只是一条垃圾短信，损害程度低，损害证明难度大，司法诉讼成本

高且胜诉率低。部分个人信息依托互联网的数据形式存在，具有一定虚拟性。具有虚拟性的信息很难证

明其造成的物质性的损害，对精神性损害的证明就更为虚无缥缈，难以得到法院支持。个人信息保护的

痛点就在于权利人与信息处理者的不公平地位难以跨越，一个自然人很难对抗处理个人信息平台的信息

处理优势。私益诉讼只能较好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内容明确、损害结果清晰的个人信息纠纷，对于大

量的互联网平台上个人信息纠纷应对乏力。 
《个保法》正式确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了个

人信息私益诉讼成本高昂、损害程度轻而诉讼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途径[2]。但个人信

息公益诉讼也存在不足。根据目前能够检索到的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案例，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大部分案件

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该类案件较为容易找到负责提起诉讼主体——人民检察院，受害人信息和相关证

据的收集也基本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完成，民事公益诉讼可以轻松地“顺带完成”。而单纯的民事公益诉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355


张扬 
 

 

DOI: 10.12677/ojls.2023.114355 2489 法学 
 

讼数量少，在公益诉讼中仍存在难以广泛收集受害人信息、集中相关侵权情况等问题。故公益诉讼能够

一定程度上解决诉讼成本高的问题，实际上无法完全解决提起诉讼乏力等痛点问题。 

3. 个人信息处理者保护责任 

由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难点在于个人信息权利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控制能力不平等，故规范个人

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处理行为成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个保法》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处理行为进

行强制性规定，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人制度、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制度。此外，《个保法》还对权利

行使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作出规定，当个人权利需要救济时，可以直接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提出请求。 
笔者认为，构建个人信息处理者救济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是保护个人信息最为行之有

效的方式。首先，互联网时代大量个人信息处理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许多个人信息纠纷以互联网为场

景，网络事网络毕，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线上解决个人信息纠纷的途径能够最快捷地解决大部分个人信

息问题。其次，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责任制度与申请受理机制有利于规范和监督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

从源头上减少个人信息纠纷的产生，提高个人信息治理水平。再次，用户向个人信息处理者申请行使个

人信息权利、寻求个人信息权利救济成本低，低成本的权利救济方式减少挫伤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的可

能，有利于更及时、全面地发现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出现的违法侵权行为，不让权利形同

虚设。最后，通过个人向个人信息处理者反映权利受损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保存个人信息纠纷的具体

内容，可以为之后可能发生的诉讼保存证据，减轻诉讼中证据搜集、认定的难度与成本。总之，个人信

息处理者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大力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者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责任体

系应是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4. 通过法律解释方法解决法律适用的冲突 

作为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交叉部分，《民法典》第 1034 条对私密信息的受保护顺序作出规定，即私密

信息优先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在没有隐私权的相关规定时才能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以上

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权利减损，维护人格尊严[3]，但如果机械地适用该项隐私权优先保护制度

规则，也会造成一些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执行，私密信息优先适用隐私权保护的规定，

以维护隐私权高于个人信息权益的基本法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不能机械地优先适用隐私权保护规则，

他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将私密信息进一步分类的方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

部分学者主张根据私密程度不同的将私密信息进行分类，自然人之间有关私密信息的私密性程度高，应

当适用隐私权相关规定；自然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纠纷所涉信息的私密性较低，应当适用个人信息保

护规定[4]。另一部分学者主张根据私密信息所在的背景领域对其进行分类，社会交往关系领域的私密信

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个人或家庭事务场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的规定[5]。借助比较直接的

分类对法律规则的适用作出选择，这种操作在实务上不会增加太多认定的难度，但采取以上比较粗略的

方式对私密信息进行分类，可能会造成更多法律适用混乱的风险。且现行法律也从未依据除了主体的不

同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类，单独增加私密信息的分类需要有更加确定的界限与依据。也有观点认为当个人

信息与隐私请求权发生竞合时，应当赋予权利人自由选择法律适用的权利，且在实务中二者的法律处理

结果并无较大差异[6]。还有观点提出“隐私权保护规则优先性的缓和化方案”，即在隐私权保护规则下，

降低信息主体对过错要件的证明标准[7]。 
对比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保护制度可以了解到，从保护程度上看，隐私权的保护程度应高于个人信息

民事权益，隐私权作为一种绝对权比采取同意使用规则的个人信息权益需要更加严格的法律保护。但从

保护制度上看，个人信息的保护兼采多种制度，保护体系更加完善，个人信息采取过错推定也使侵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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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证明更为容易，这实际上使得在许多情况下私密信息如果适用个人信息的保护制度能够得到更好的

保护，这就与目前法律规定的隐私权优先适用规则产生冲突。且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保护制度不能武断地

判断何种保护制度力度更强、效果更好，在个案中灵活适用两种保护方式解决私密信息纠纷，显然能够

使得私密信息受到最全面的保护。 
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解决法律适用的冲突，即通过对《民法典》第 1034 条的法律适用

规则作出解释来解决。前文得出，个人信息的保护可以适用全部人格权保护制度，在一项保护措施完全

包括另一项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法律。而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隐私权侵权适用过错责任，

而个人信息侵权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这时私密信息如果优先按照法条一般解释适用隐私权的相关法律保

护，就会对私密信息的侵权证明提出过高的要求，不利于私密信息的保护。笔者认为，可以将此时的过

错推定解释为一种隐私权相关法律未规定的个人信息特殊保护制度，从而能够符合法条中“没有规定的，

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的要求，在解决法律适用冲突的同时使得私密信息受到应有的保护。 

5. 结语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个人信息与隐私的结合愈加紧密，使得私密信息被侵犯的范围扩大、程

度加深。作为兼具个人信息与隐私双重属性的私密信息，其保护在最大程度上适用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两

种保护手段更为科学合理。通过对《民法典》第 1034 条的灵活解释运用，在不违背法律规则的前提下适

用保护强度更大的保护措施，筑牢私密信息的保护体系，才使得私密信息受到最为全面、有效的法律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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